B类

宣威市公安局文件

宣公复〔2021〕2号


宣威市公安局关于取消振兴街主城区段部分横行路口的提案（第63号）的回复

尊敬的李继忠、张丽萍、张烨屏、杨党娥、徐琼、何林英、杨艳、周俊、黄燕、苏春华、何滨、孔江、朱美琼、何照娟、肖信约委员：
非常感谢您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你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取消振兴街主城区段部分横行路口的提案》收悉。经宣威市公安局认真研究和落实，现回复如下： 
一、以人为本，方便群众
在人行横道口设置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充分考虑我市经济文化发展和市民素质水平，以及最基层百姓的需求，本着以人为本、合理设置道路隔离护栏处的人行横道口的原则，所以在商业和居住比较密集的区域，人行横道口的间距不能过长。在商业和居住比较稀疏的路段，间距可适当延长，但在2个相对公交站台、居民小区等地方(特别是离交叉路口间距超过100米的地方)，一定要设置人行横道口，避免行人以其它不安全的方式横穿道路，甚至破坏护栏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二、科学规划，适时取缔
宣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将参照国家标准，对无过街人行横道和其他人行过街设施的道路交叉口、行人横过道路较为集中路段、高峰横穿道路人流量大的路段，科学规范设置人行横道线，对设置不合理的人行横道线进行全面清除。
三、合理引导，文明出行
交警大队以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为契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在每条斑马线两边的停止线前均写有“车让人、人守规”的文字标线，有效地提醒驾驶员自觉养成临近斑马线礼让行人的习惯，为机动车驾驶员、行人文明出行风尚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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